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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农林）局、旅游局：

近年来，随着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多，旅游景区森林火灾多有发生。今年的“十一”国庆长假恰与中秋佳节重叠，到景区旅游的人员预计将明显增多，森林火灾隐患也将进一步增大。为切实保护景区森林资源、景区景观和游人生命财产安全，现就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我省旅游景区多分布珍贵的天然林和以松柏为主的针叶林，造林难成活，树木生长慢，成林往往需要几十年、上百年，一旦发生火灾，不仅直接造成树木毁灭，而且直接威胁游人生命财产和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安全，造成巨大损失，影响社会稳定，干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新修订的《森林防火条例》明确规定，风景旅游区等单位“森林防火设施应当与该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应当“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确定森林防火责任人，并配备森林防火设施和设备”，“成立森林火灾专业扑救队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河南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和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省监察厅、省林业厅联合制定的《河南省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办法》，对做好风景旅游区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今年初，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国森防发〔2009〕7号），进一步对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作出部署。景区森林防火责任重于泰山，必须高度重视，切实抓好。
二、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地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级旅游景区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完善管理机制，明确责任分工。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加强演练，确保一有火情能够及时有效处置。以森林资源为主的旅游景区，要建立健全护林员队伍和森林消防队伍，不断加强防扑火技能培训，增强快速反应和综合作战能力。要进一步加大对森林防火工作的投入，加强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储备与森林防火任务相应的物资。 

二、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力度。各地旅游景区要加强对干部职工和游客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在景区入口、景点、沿线重点部位、宾馆（饭店）及各类服务网点等均要设置规范性防火宣传牌或防火标志。进山门票要注印森林防火注意事项，导游讲解要有森林防火内容。特别是要利用节假日和高火险时段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森林防火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形成社会化森林防火共识。　 

三、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林火监测和火源管理。各地景区要以数字化景区建设为契机，把预警响应和火源管理摆到突出位置来抓，利用电子监控、了望台了望、重点地段守候和地面巡护等火情监管机制，加强火情监测。在旅游景区防火检查站和入口验票处，要加强对入山人员、车辆的森林防火检查登记。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森林防火期内，严禁带火种上山，进山车辆要配备防火装置，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景区内要严格执行野外用火审批制度，在森林高火险期，要及时发布戒严令。高森林火险区内严禁一切生产、生活用火。要加大巡护力度，实施重点防范，做到有火早发现、早报告、早扑灭，切实把森林火灾消灭在初始阶段。

四、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的监督检查。各级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及业务主管部门要统一协调和指导景区的火源管理及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旅游区各项设施建设的森林防火安全论证。各地景区在安排游览、服务等各项设施建设或开发新景区（点）时，涉及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其森林防火设施建设必须与该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对森林防火基础设施薄弱、预防和扑救措施不力、森林火灾隐患突出的，要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跟踪督查，限期改正，把各种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制度，对各项防火措施不落实、扑救措施不得力的，要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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